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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
報
告

》

與

θ

朱
雲
漢

「
憲
政
主
義
」
(
8
2旦
戶
E
o
s
-
3
5
)
是
指

一
個
政
治
社
群
內
菁
英
與
民
眾
對
於
既
存
憲
政
體
制

凝
聚
高
度
的
共
識
，
以
及
對
於
法
治
原
則
、
人
權
保
障
以
及
民
主
統
治
程
序
具
有
深
厚
的
價
值
信
念

。

憲
政
主
義
的
成
長
就
往
上
述
目
標
發
展
的
過
程
，
這
是
任
何
新
興
民
主
政
體
邁
向
民
主
鞏
固
的
必
要
條

件
之

一
。
在
九
十
年
代
初
，
「
動
員
戳
亂
時
期
臨
時
條
款
」
的
廢
止
，
以
及
國
會
全
面
改
選
的
實
施
，

讓
台
灣
重
新
開
歐
憲
政
主
義
發
展
的
契
機
，
但
是
這
十
年
來
，
憲
政
改
革
歷
經
波
折
，
憲
法
體
制
經
過

五
次
的
調
整
，
似
乎
陷
入
越
理
越
亂
的
困
境
，
憲
法
的
規
範
性
權
威
屢
屢
遭
受
朝
野
政
治
菁
英
的
質
疑

與
挑
戰
，
到
了
九
十
年
代
末
，
憲
政
主
義
不
但
未
見
成
長
，
還
有
進

一
步
退
化
的
趨
勢
。

今
年
九
月
三
日
第
三
屆
國
民
大
會
在
議
長
的
強
力
運
作
與
祕
密
投
票
的
掩
護
下
，

三
讀
通
過
增
修

條
文
第

一
、

四
、

九
、

十
條
，
不
但
引
進
了
背
離
代
議
政
治
原
理
的
「
搭
售
式

比
例
代
表
制
」
'
更
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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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
了
民
意
代
表
自
行
延
長
兩
年
半
任
期
的
惡
例

。

「
國
大
延
任
案
」
在
眾
目
跌
跌
下
強
渡
關
山
，
為
國

民
大
會
多
年
來
荒
腔
走
板
的
修
憲
鬧
劇
，
又
添
加
了

一
幕
荒
謬
絕
倫
的
醜
劇

。
「
國
大
延
任
案
」
對
於

我
們
國
家
猶
處
萌
芽
階
段
的
憲
政
主
義
是
粗
暴
的
摧
殘
，
對
所
謂
「
台
灣
民
主
奇
蹟
」
更
是
莫
大
的
諷

土
木
。

兩
大
黨
主
導
的
五
階
段
修
憲
工
程
，
為
何
最
後
是
以
毀
憲
破
法
的
政
治
災
難
收
場
?
為
何

一
個
由

政
黨
提
名
、

選
民
投
票
產
生
的
修
憲
機
闕
，
會
猶
如
脫
體
之
腰

，

作
出
完
全
違
逆
民
意
的
舉
措
;
為
何

一
群
背
負
審
定
國
家
基
本
大
法
重
賣
的
民
意
代
表
，
會
墮
落
到
以
修
憲
職
權
進
行
政
治
勒
索
的
全
民
公

敵
?
這
場
令
國
人
髮
指

、

學
者
痛
心
、

與
論
憤
怒
，
各
黨
總
統
候
選
人
錯
愕
的
修
憲
醜
劇
，
究
竟
如
何

可
能
發
生
?

這
是

一
個
非
常
嚴
肅
的
課
題

。

因
為
在
這
場
修
憲
醜
劇
的
幕
後
，
我
們
所
看
到
的
不
僅
僅
是

一
位

議
長
，

或
一
群
國
代
的
狂
妄
、

貪
婪
、

無
知
、

與
心
存
僥
倖
，
而
是
台
灣
民
主
化
過
程
中
，
憲
政
主
義

的
發
展
空
問
遭
遇
嚴
重
的
壓
制
，
憲
法
秩
序
的
基
盤
日
漸
鬆
動

。

要
挽
救
台
灣
憲
政
亂
局
免
於
全
面
崩

解
的
危
難
，
我
們
首
先
要
有
勇
氣
正
本
清
源
，
探
究
這
場
憲
政

醜
劇
的
結
構
性
根
源

。

我
們
必
須
承

認
，
國
民
大
會
本
來
就
是
台
灣
政
治
土
壤
所
孕
育
的
產
物

。

國
大
的
修
憲
政
治
就
是
我
們
議
會
政
治
品

質
的
縮
影
、

國
大
黨
圓
的
運
作
也
就
是
反
映
台
灣
政
黨
體
質
的

一
輪
明
鏡
，
而
國
代
的
政
治
勒
素
習
性

4 1 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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也
只
不
過
是
我
們
諸
多
領
導
人
物
政
治
心
靈
的

一
種
戲
劇
性
表
露
。

如
果
長
期
以
來
，
我
們
的
政
治
領
導
人
物
不
斷
出
現
逾
越
憲
法
職
權
的
越
界
行
為
，
我
們
的
政
治

菁
英
普
遍
欠
缺
信
守
民
主
遊
戲
規
則
的
道
德
信
念
，
我
們
如
何
可
能
期
待
我
們
的
國
大
代
表
能
夠
對
憲

法
產
生
敬
畏
之
心
;
如
果
長
期
以
來
，
我
們
的
政
黨
領
袖
不
斷
將
修
憲
協
商
視
為
政
治
角
力
的
遊
戲
，

廟
堂
諸
公
不
斷
將
基
本
政
治
遊
戲
規
則
的
操
弄
視
為
權
力
布
局
的
手
段
，
我
們
又
如
何
能
期
待
國
民
大

會
不
沈
溺
於
修
憲
擴
權
的
遊
戲
，
不
在
權
錢
交
易
的
過
程
中
食
髓
知
味

。

如
果
我
們
政
黨
對
於
國
大
選

舉
的
提
名
策
略
不
脫
因
應
傳
統
地
方
選
戰
的
布
局
，
如
果
我
們
多
數
國
大
代
表
的
問
政
角
色
不
脫
地
方

民
意
代
表
的
黨
臼
'
我
們
又
如
何
能
期
待
國
大
的
議
會
品
質
會
超
過
地
方
議
會
?
所
以
，
如
果
我
們
期

待
國
代
能
出
政
治
汗
泥
而
不
染
，
豈
非
過
於
天
真
?
所
以
我
們
不
能
將
國
大
偷
渡
「
延
任
案
」
僅
僅
理

解
為
國
民
黨
高
層

一
時
的
縱
容
，
或

一
時
的
失
控
所
致

。

這
場
憲
政
災
難
，
是
我
們
的
修
憲
機
制
長
期

以
來
的
扭
曲
變
形
所
必
然
帶
來
的
後
果
，
或
早
或
晚
都
會
發
生

。

透
過
分
析
此

一
扭
曲
變
形
的
經
過
，

正
好
可
以
讓
我
們

一
窺
台
灣
民
主
轉
型
過
程
中
憲
政
主
義
退
化
的
全
貌

。

當
前
憲
法
變
遷
機
制
出
現
嚴
重
的
病
變
，
其
關
鍵
在
於

三
個
環
節
的
錯
亂
.. 

第
一
個
環
節
是
，
我

們
的
政
黨
把
原
本
應
該
是

一
項
榮
譽
性
兼
職
的
國
大
代
表
，
當
作

一
種
民
選
公
職
職
位
資
源
來
運
用

。

根
據
憲
法
原
來
的
設
計
，
國
民
大
會
只
是

一
個
在
六
年
任
期
中
只
集
會

一
次
的
臨
時
性
議
會
，
主
要
任



的
叫
刊
也
用 務

就
是
改
選
總
統
、
副
總
統
，
行
使
修
憲
職
權
的
機
會
在
正
常
情
況
下
應
該
少
之
又
少

。

所
以
國
民
大

會
代
表
應
該
都
是
由
各
有
專
職
的
政
界
菁
英
與
社
會
賢
達
兼
任
，
屬
於
榮
譽
性
無
給
職

。

理
論
上
，
各

政
黨
應
該
是
推
舉
其
全
黨
菁
英
出
任
國
代
，
而
且
許
多
國
代
可
能
都
是
身
兼
有
吏

(
註
二
，
或
其
他
民

選
公
職
。

(
一
在
二
)
這
樣
的
國
代
選
舉
應
該
是
非
常
類
似
美
國
各
洲
的
法
官
選
舉
，
選
舉
不
需
要
花
費
太

多
經
費
，
選
民
根
據
候
選
人
的
政
黨
屬
性
或
資
歷
來
投
票

。

如
此
組
成
的
國
民
大
會
沒
有
機
構
自
身
的

集
體
利
益
，
不
會
有
擴
權
動
機
，
也
不
會
有
「
為
修
憲
而
修
憲
己
的
衝
動

。

但
是
，
國
民
黨
在
台
灣
卻

反
其
道
而
行
，
從
辦
理
增
額
國
大
選
舉
開
始
，
就
將
國
代
選
舉
的
性
質
矮
化
為
地
方
民
意
代
表
層
次
的

選
舉
。

接
下
來
，
反
對
黨
也
依
樣
畫
葫
蘆
，
將
國
大
選
舉
定
位
為
國
會
助
理
或
地
方
公
職
人
員
參
政
的

晉
陸
階
。

國
大
的
性
質
從
此
完
全
背
離
原
先
的
設
計
，
國
大
的
主
要
成
員
都
是
地
方
派
系
或
各
政
黨
的

二
軍
、

三
軍
，
這
些
成
員
將
國
代
視
為
專
職
的
民
選
公
職
，
他
們
千
辛
萬
苦
才
獲
得
提
名
與
當
選
，
所

以
很
自
然
會
形
成
「
第

二
國
會
」
的
集
體
意
識
，
而
爭
取
待
遇
、
編
制
、
擴
權
，
以
及
常
設
化
，
也
自

然
就
變
成
國
代
共
同
的
「
志
業
」

。

國
代
要
完
成
上
述
的
志
業
，
就
要
一
爭
取
修
憲
任
務
，
有
修
憲
任
務

才
有
政
治
舞
台
，
才
有
政
治
勒
索
的
機
會
，
最
好
是
年
年
都
修
憲

。

於
是
台
由
政
治
體
系
裡
就
出
現
了

一
個
舉
世
罕
見
的
「
政
治
過
動
兒
」
'
以
製
造
憲
法
秩
序
的
變
動
起
專
業

。

第
二
個
環
節
是
，
過
去
修
憲
工
程
的
設
計
者
為
了
政
治
操
盤
上
的
方
便
，
硬
將

一
個
原
本
應
該
是

.f 1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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居
於
二
線
的
修
憲
機
構
推
到
執
行
修
憲
任
務
的
第

一
線
。

我
們
憲
法
第

一
七
四
條
所
規
定
的
修
憲
程
序

原
本
就
有
雙
軌
的
設
計
，
可
以
由
國
民
大
會
出
席
代
表
四
分
之

三
之
議
決
修
改
，
也
可
以
由
立
法
院
出

席
委
員
四
分

三
的
議
決
，
擬
訂
憲
法
修
正
案
，
提
請
國
大
複
決

。

在
正
常
情
況
下
，
在
制
憲
國
大
之

後
，
國
大
擔
任
第

一
線
修
憲
任
任
務
應
該
是
備
而
不
用
的
機
制
，
因
為
國
大
並
非
常
設
性
機
構
，
也
沒

有
常
態
議
會
的
職
能
配
備
，
與
社
會
各
部
門
、
各
團
體
也
沒
有
經
常
性
的
溝
通
管
道
，
所
以
並
不
適
合

擔
任
修
憲
提
案
的
細
部
審
查
工
作

，

也
缺
之
整
合
社
會
內
部
共
識
的
政
治
機
能
，
所
以
比
較
周
延
而
慎

重
的
修
憲
程
序
應
該
是
「

二
機
關
修
憲
」
'
由
立
法
院
審
議
修
憲
提
案
，
交
由
國
民
大
會
複
決

。

特
別

是
在
國
民
大
會
的
成
員
素
質
與
政
治
代
表
性
不
如
立
法
院
的
現
實
情
況
下
，
主
要
政
黨
領
導
人
更
應
該

依
循
「
二
機
關
修
憲

」
的
準
則
，
來
確
保
修
憲
的
品
質
，
排
除
修
憲
機
關
自
行
擴
權
的
顧
慮

。

但
是
，

令
人
扼
腕
的
是
，
國
民
黨
從
「
國
是
會
議

」
以
後
，
就
堅
持
走
「
體
制
外
協
商
」

、

「
一
機
關
修
憲
」

的
道
路
，
排
除
立
法
院
的
修
憲
角
色

。

政
治
人
物
的
邏
輯
與
憲
政
學
者
的
邏
輯
往
往
正
好
相
反
，
「
周
延
」
與

「
慎
重
」
被
理
解
為
「
不

易
掌
控
」
、

「
容
易
節
外
生
枝
」
。刻
意
排
除
立
法
院
的
更
重
要
的
原
因
是
，
從
第

一
階
段
修
憲
以
後
，

國
民
黨
高
層
所
設
定
的
基
本
修
憲
路
線
，
是
以
「
半
總
統
制
」
替
代

「
內
閣
制
」
，
而
且
為
了
貫
徹

「
以
民
選
總
統
為
憲
政
中
心

」
的
中
心
思
想
，
政
府
體
制
的
調
整
，
必
然
是
朝
矮
化
行
政
院
長
的
決
策



定
位
、
削
弱
行
政
院
作
為
「
最
高
行
政
機
構

」
的
地
位
，
以
及
動
搖
行
政
院
與
立
法
院
互
動
為
主
軸
的

憲
政
運
作
機
制
的
方
向
進
行

。

這
種
擴
張
總
統
職
權
的
政
治
需
求
，
很
容
易
跟
國
民
大
會
的
擴
權
需
求

相
結
合
，
但
與
立
法
院
維
護
自
身
機
構
職
權
的
意
向
必
然
相
抵
觸
，
所
以
立
法
院
始
終
被
國
民
黨
高
層

視
為
推
動
修
憲
工
程
的
障
礙
，
而
非
助
力

。

其
結
果
是
，
經
過
五
階
段
修
憲
，
立
法
院
不
但
始
終
無
法

獲
得
完
整
國
會
的
職
權
，
而
且
其
實
質
的
立
法
與
與
監
督
功
能
也
隨
著
行
政
院
決
策
地
位
的
下
降
而
滑

落
。

國
大
原
本
就
有
一
爭
取
與
立
法
院
並
駕
齊
驅
弘
願
'
而
國
民
黨
黨
政
高
層
又
不
時
以
操
弄
國
大
與
立

院
對
立
情
結
為
能
事

。

所
以
在
國
大
制
定
的
增
修
條
文
中
，
即
使
是
勉
強
賦
予
立
法
院
必
要
的
制
衡
與

監
督
職
權
，
也
往
往
是
形
同
虛
設
，
聊
備

一
格
。

例
如
，
在
連
副
總
統
借
款
武
澤
元
的
事
件
曝
光
引
發

社
會
大
眾
疑
慮
後
，
民
眾
才
發
現
修
訂
後
的
憲
法
對
於
總
統
、
副
總
統
的
制
衡
與
監
督
機
制
極
為
薄

弱
，
監
察
院
無
權
調
查
總
統
、
副
總
統
的
違
法
失
職
，
立
法
院
對
於
總
統
、
副
總
統
提
出
彈
劫
案
，
也

僅
限
於
內
亂
外
患
罪
，
如
果
將
來
出
現

一
位
違
法
失
職
的
總
統
，
我
們
的
憲
法
機
制
是
完
全
無
能
為

力

再
者
，
等
到
「
九

一
二
大
地
震

」
引
發
有
關
「
緊
急
命
令
權

」
行
使
的
憲
法
爭
議
時
，
民
眾
也
才

赫
然
發
現
立
法
院
對
於
總
統
行
使
緊
急
命
令
權
的
制
衡
機
制
，
居
然
比
威
權
統
治
時
期
還
不
如

。

增
修

條
文
第
二
條
第
三
項
不
僅
排
除
了
憲
法
第
四
十

三
條
有
關

「
在
立
法
院
休
會
期
間

」
、

「
依
緊
急
命
令

自3昌

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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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
」
等
有
關
動
用
時
機
與
程
序
上
的
嚴
格
規
定
，
也
沒
有
類
似
「
臨
時
條
款

」
第
二
項
立
法
院
得
依
憲

法
程
序

「
變
更
或
廢
止
」
的
規
定

。

所
以
，
立
法
院
面
對
總
統
的
緊
急
命
令
，
只
有

「
追
認
」
或
「
不

追
認
」
的
選
擇
，

一
旦
追
認
之
後
，
在
緊
急
命
令
的
授
權
範
圍
內
就
形
成
了
行
政
獨
裁
的
局
面
，
立
法

院
毫
無
致
喙
餘
地

。

類
似
的
缺
失
與
疏
漏
，
在
增
修
條
文
中
不
勝
枚
舉

。

假
使
這
幾
次
的
修
憲
均
依
循

「
二
機
關
修
憲
」
的
途
徑
，
這
些
問
題
都
應
當
可
以
避
免

。

導
致
修
憲
機
制
扭
曲
變
形
的
第
三
個
環
節
，
就
是
長
期
以
來
修
憲
操
盤
者
與
國
民
大
會
之
問
形
成

的
政
治
交
換
關
係

。

這
種
交
換
關
係
不
僅
養
成
國
大
在
修
憲
過
程
中
索
取
政
治
回
扣
的
惡
習
，
而
且
對

於
憲
法
的
尊
嚴
構
成
難
以
彌
補
的
傷
害

。
毫
無
疑
問
，
兩
蔣
時
期
的
國
民
黨
是
始
作
俑
者

。

在
威
權
統

治
時
期
，
國
民
黨
在
每

一
次
的
總
統
選
舉
與
臨
時
條
款
修
訂
時
，
為
了
確
保
資
深
國
代
按
劇
本
演
出
，

都
要
提
供

一
些
真
體
的
好
處
，
包
括
興
建
中
央
民
意
代
表
宿
舍
，
發
放
研
究
津
貼
，
允
許
國
大
設
置
憲

政
研
究
機
構
以
達
成
定
期
集
會
的
目
的
等
，
不

一
而
足
。

威
權
時
期
的

「
錢
權
交
易
」
到
了
九
十
年
代

就
進

一
步
演
變
為

「
權
權
交
易
」
。所
以
，
在
第

二
階
段
修
憲
時
，
國
大
失
去
了
選
舉
總
統
、
副
總
統

的
職
權
，
但
獲
得
了
對
於
監
察
委
員
行
使
同
意
權
，
以
及
聽
取
總
統
國
事
報
告
、
每
年
定
期
集
會
等
各

項
補
償
。

從
此
之
後
，
國
大
代
表
對
於
自
身
權
益
與
國
大
職
權
的
一
爭
取
，
越
來
越
積
極
，
越
來
越
精

明
。

國
大
開
始
爭
取
設
置
議
長
與
副
議
長
、
待
遇
的
法
源
、
自
行
集
會
、
自
行
審
查
預
算
等
，

一
步

一



步
往
常
設
性
議
會
的
方
向
前
進

。

修
憲
操
盤
者
每

一
次
回
應
閣
大
的
政
治
勒
索
，
就
更
強
化
了
政
治
交

易
的
合
理
性
，
最
終
演
變
成
國
民
大
會
開
始
學
會
主
動
迎
合
當
權
者
的
政
治
需
要
，
自
導
自
演
修
憲
過

程
。

到
了
第
四
階
段
修
憲
，
連

一
向
大
力
討
伐
國
大
擴
權
的
民
進
黨
領
導
層
，
也
開
始
接
受
「
權
權
交

易
」
的
政
治
邏
輯
。

到
第
五
階
段
修
憲
，
竟
然
是
由
民
進
黨
圈
，
以
最
終
完
成
廢
止
國
大
為
目
標
的
冠

冕
堂
皇
理
由
，
主
動
提
案
以
國
大
延
任
交
換
國
大
選
舉
制
度
的
變
更

。

回
顧
這
段
修
憲
操
盤
者
與
國
民

大
會
的
政
治
交
易
歷
史
，
如
果
用
「
始
亂
終
棄
」
四
個
字
來
形
容
，
也
實
不
為
過

。

以
上
這
三
個
環
節
，
說
明
了
導
致
修
憲
機
制
扭
曲
變
形
的
關
鍵
，
但
還
不
能
完
全
說
明
台
灣
憲
法

變
遷
機
制
病
變
的
全
貌

。

因
為
在
多
數
情
況
下
，
國
大
畢
竟
不
是
修
憲
的
發
動
者
，
國
大
擴
權
的
機
會

來
自
於
配
合
或
迎
合
修
憲
發
動
者
的
政
治
需
要

。

所
以
，
我
們
必
須
探
究
修
憲
發
動
者
的
政
治
議
程
與

制
度
理
念
，
以
及
這
些
政
治
規
劃
所
流
露
出
來
的
政
治
菁
英
對
於
修
憲
工
程
的
基
本
態
度
與
政
治
價
值

觀
念
。

從
民
主
化
的
角
度
來
考
量
，
憲
政
改
革
是
恢
復

一
個
政
體
民
主
機
能
的
最
關
鍵
法
制
建
設
工

程
。

在
民
主
化
過
程
中
，
朝
野
政
治
菁
英
在
協
商
憲
政
體
制
的
具
體
安
排
時
，
當
然
不
可
能
避
免
政
治

資
源
分
配
機
會
的
考
量
，
但
是
也
不
能
不
顧
民
主
憲
政
的
基
本
原
理
，
否
則
不
僅
達
不
到
恢
復
民
主
機

能
的
最
基
本
要
求
，
而
且
也
必
然
埋
下
日
後
憲
政
危
機
的
伏
筆

。

因
此
，
我
們
固
然
不
能
天
真
的
期
盼

憲
政
改
革
的
操
盤
者
完
全
歸
除
短
期
的
政
治
利
害
考
量
，
但
我
們
也
必
須
要
求
修
憲
操
盤
者
不
能
過
度

4 17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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遷
就
短
期
的
政
治
需
要
，
而
損
害
最
基
本
的
民
主
監
督
、
民
主
制
衡
，
以
及
權
責
相
符
的
憲
政
原
理
，

或
甚
至
扼
殺
憲
政
主
義
成
長
的
空
間

。

對
於

一
個
新
興
民
主
政
體
而
言
，
危
害
憲
政
主
義
成
長
的
主
要
威
脅
可
能
來
自
於
:
第

一
、
有
組

織
資
源
的
政
治
菁
英
無
法
透
過
協
商
建
立
對
憲
政
體
制
的
牢
固
共
識
;
第

二
、
政
治
菁
英
沈
溺
於
透
過

操
弄
政
治
制
度
來
競
奪
政
治
資
源
的
遊
戲
;
第

三
、

掌
握
國
家
機
器
的
當
權
者
可
以
姿
意
迫
害
人
權
與

違
反
憲
法
規
定
但
不
須
付
出
政
治
代
價
;
第
四
、
政
治
人
物
用
民
主
的
程
序
來
損
傷
民
主
憲
政
的
本

質
。
這
四
者
都
會
損
傷
憲
法
的
規
範
性
權
威
，
破
壞
憲
政
秩
序
的
恆
常
性
，
以
及
危
害
憲
法
的
民
主
機

能
。

在
過
去
十
年
間
，
台
灣
的
憲
政
改
革

一
直
面
臨
第

一
種
困
擾
，
也
就
是

「
制
憲
」
與
「
修
憲
」
之

爭
，
以
及
這
些
爭
議
背
後
所
涉
及
的
國
家
定
位
理
念
衝
突
。
在
第
四
階
段
修
憲
，
透
過
國
民
黨
與
民
進

黨
協
商
機
制
的
建
立
，
避
免
了
「

一
黨
修
憲
」
的
局
面
，
但
是
朝
野
兩
黨
對
於
憲
改
目
標
所
達
成
的
有

限
共
識
仍
真
有
強
烈
過
渡
性
色
彩
，
雙
方
對
於
可
長
可
久
的
憲
政
秩
序
並
沒
有
牢
固
的
共
識

。

再
加

上
，
在
民
進
黨
內
仍
有
強
烈
的

「
制
憲
」
主
張
，
國
民
黨
內
抱
持
類
似
心
態
的
也
不
乏
其
人

。

因
此
，

不
少
政
治
菁
英
對
於
修
憲
所
抱
持
的
基
本
心
態
，
很
容
易
被

三
種
心
理
所
籠
罩
，
第

一
種
是
「
免
洗
筷

主
義
」
'
修
憲
只
是
為
了
達
成
階
段
性
的
政
治
目
的
，
目
的
達
成
後
就
可
以
棄
置
或
繼
續
修
改
;
第

二

種
心
理
是
認
定

「
非
大
修
不
可

」
'
不
大
修
不
足
以
達
成

「
以
修
憲
形
式
達
到
實
質
制
憲
的
目
的

」
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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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三
種
是
「
修
爛
可
以
重
來
」
的
心
理
，
認
定
現
行
憲
法
反
正
遲
早
要
被
推
翻
重
來
，
目
前
的
修
修
補

補
都
是
權
宜
之
計
，
不
必
瞻
前
顧
後

。

這
就
形
成
了
對
憲
政
主
義
的
第

二
種
危
害
。

這
兩
種
思
惟
模
式

相
互
激
盪
的
結
果
就
是
，
朝
野
菁
英
的
腦
海
中
根
本
容
不
下
全
盤
性
的
思
考
，
也
顧
不
上
長
遠
之
計

。

一
切
修
憲
工
程
都
是
進
施
工
、
邊
改
圖

。

政
黨
對
同

一
憲
改
議
題
的
主
張
可
以
基
於
情
勢
發
展
的
需
要

而
搖
擺
，
政
治
人
物
對
於
眼
前
的
政
治
利
益
的
計
算
則
是
機
關
算
盡
太
聰
明

。

這
種
朝
野
都
將
憲
法
當
作
「
過
渡
性
政
治
工
真
」
的
互
動
經
驗
，
使
得
政
治
人
物
對
於
憲
法
秩
序

的
動
盪
產
生
了
預
期
心
理
，
政
治
人
物
隨
時
處
於
準
備
因
應
下

一
階
段
修
憲
拔
河
賽
的
心
理
狀
態

。

很

容
易
被
兩
種
思
惟
所
籠
罩

:

其
結
果
是
，
「
守
憲
」
的
價
值
觀
念
受
到
嚴
重
衝
擊
，
程
序
性
正
義
的
堅

持
反
而
被
視
為
缺
乏
政
治
智
慧
，
於
是
第

三
種
危
害
出
現
的
可
能
性
就
大
為
增
加

。

在
政
治
人
物
普
遍

喪
失
固
守
憲
政
主
義
的
價
值
信
念
後
，
短
期
政
治
邏
輯
壓
制
了
任
何
有
關
制
度
設
計
合
理
性
的
辯
論
空

間
，
各
種
歪
曲
的
憲
政
主
張
大
行
其
道
(
例
如
，
總
統
向
國
大
負
責
，
行
政
院
向
立
法
院
負
責
的
雙
向

負
責
制
的
謬
論
)
，
有
濃
厚
擴
權
傾
向
的
國
代
更
是
得
到
了
各
種
翻
雲
覆
雨
的
機
會
，
最
後
終
於
浮
現

第
四
種
危
害
.. 

修
憲
機
關
逾
越
民
主
修
憲
的
界
線
，
以
民
主
之
名
行
殘
害
民
主
之
實

。

我
們
的
憲
政
發
展
在
歷
經
這
四
種
危
害
不
同
程
度
的
摧
殘
之
後
，
展
望
新
世
紀
憲
政
主
義
重
建
的

工
作
，
可
以
說
是
千
頭
萬
緒

。

當
然
，
眼
前
最
急
迫
的
是
如
何
對
「
國
大
延
任
案
」
造
成
的
「
憲
政
災

419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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難
」
進
行
搶
救
。

現
在
看
來
，
寄
望
國
民
大
會
自
行
補
正
乃
是
緣
木
求
魚
，
只
能
從
釋
憲
途
徑
著
手

。

目
前
部
分
立
委
已
經
正
式
向
司
法
院
大
法
官
提
出
釋
憲
聲
語
，
大
法
官
會
議
應
該
在
最
短
期
間
作
出
解

釋
。

過
去
，
大
法
官
曾
以
釋
字

二
六

一
號
解
釋
，
揭
示
定
期
改
選
的
修
憲
界
限

(
註
三
)
，
開
敵
台
灣
民

主
化
的
歷
史
新
頁
;
現
在
大
法
官
又
面
臨
發
揮
護
憲
職
能
的
歷
史
關
頭
，
全
民
正
拭
目
以
待

。

另
外
，

大
法
官
在
宣
告
國
代
延
任
案
違
憲
時
，
亦
宜

一
併
指
示
辦
理
選
舉
機
關
如
何
依
相
關
法
律
規
定
，
調
整

公
告
選
舉
日
期
的
程
序

(
一
在
四)
，
以
確
保
國
大
代
表
如
期
換
屆
改
選

。
(
註
五
)

當
然
，
如
果
我
們
的
主
要
政
黨
仍
舊
循
政
治
分
贓
的
老
路
，
繼
續
將
國
代
當
作

一
種
民
選
公
職
資

源
來
運
用
，
那
無
論
是
用
現
行
制
度
選
舉
，
或
是
改
採
全
部
比
例
代
表
制
，
都
無
法
真
的
切
斷
國
大
修

憲
擴
權
的
亂
源
，
也
達
不
到
廢
國
大
的
預
期
目
標

。

要
斷
根
就
要
從
政
黨
重
新
定
位
國
大
代
表
的
角
色

開
始
，
從
政
黨
全
盤
調
整
提
名
政
策
開
始

。
最
好
是
各
黨
都
是
推
舉
全
黨
的
菁
英
，
推
舉
全
黨
的
重
要

公
職
人
員
同
時
兼
任
國
代

。

當
國
大
的
結
構
合
理
化
以
後
，
我
們
才
能
恢
復
理
性
討
論
國
大
存
廢
的
政

策
辯
論
空
間
，
才
能
合
理
評
估
是
否
有
必
要
踏
上

「
公
投
廢
國
大

」
這
條
超
越
體
制
的
不
歸
路
，
才
能

合
理
評
估
這
條
不
歸
路
在
化
解
憲
政
僵
局
的
效
益
，
與
引
發
新
的
憲
政
斷
層
危
機
的
成
本
之
間
，
是
否

合
乎
比
例
原
則

。

然
而
，
憲
政
主
義
重
建
的
最
基
礎
工
程
還
在
於
政
治
人
物
的

「
心
靈
重
建
」
。

因
為
過
去
導
致
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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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
主
義
的
退
化
病
源
，
仍
深
植
在
我
們
政
治
人
物
的
心
靈
之
中

。

現
在
幾
位
主
要
的
總
統
候
選
人
，
對

於
現
行
憲
法
架
構
下
總
統
職
權
的
認
知
似
乎
都
有
擴
張
解
釋
的
嫌
疑
，
總
統
候
選
人
的
政
見
承
諾
經
常

遠
遠
超
過
總
統
的
憲
法
權
限
，
這
絕
非
是
有
利
於
導
正
憲
政
主
義
發
展
的
好
兆
頭

。

長
期
而
言
，
如
果

我
們
的
當
政
者
不
能
改
變
以
大
幅
度
修
憲
作
為
個
人
豐
功
偉
業
的
思
惟
'
不
能
拔
除
操
弄
憲
法
來
配
合

短
期
權
力
需
要
的
惡
習
，
不
能

拋
棄
「
修
爛
可
以
重
新
來
過
」
的
迷
思

、

不
能
認
真
面
對
憲
法
秩
序
長

期
動
盪
的
社
會
成
本
，
依
舊
欠
缺
「
守
憲

」
與
「
護
軍
己
的
價
值
信
念
，
那
麼
台
灣
將
必
然
離
開
憲
政

主
義
成
長
的
目
標
越
來
越
遠
，
民
主
鞏
固
的
基
本
條
件
也
難
以
具
備

。

即
使
有

一
天
台
灣
的
外
部
環
境

出
現
根
本
性
的
變
化
，
重
新
制
憲
不
再
具
有
引
發
兩
岸
軍
事
衝
突
的
危
險
，
但
如
果
憲
政
主
義
生
長
的

土
壞
已
經
遭
受
長
期
的
污
染
，
憲
政
的
新
苗
也
將
無
以
附
著

。

註
一
.. 

憲
法
第

二
十
八
條
只
規
定
現
任
官
史
不
得
在
其
任
所
所
在
地
的
選
區
當
選
國
代
，
主
要
是
防

止
現

任
官
史
藉
職
權
之
便
影
響
選
舉
公
平
性

。

註
-
一
.. 

過
去
蔣
介
石

、

陳
誠
等
黨
政
大
員
也
兼
任
國
代

。

註
三

.

. 

強
迫
老
國
代
解
職
的
「
釋
字
第
二
六
一
號
解
釋

」
'
具
體
宣
告
「
臨
時
條
款
」
第
六
項
第

二
款
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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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三
款
保
障
第
一
屆
國
代
無
限
期
行
使
職
權
的
規
定
無
效

。

其
根
據
的
法
理
為

「
民
意
代
表
之
定

期
改
選
，
為
反
映
民
意
，
貫
徹
民
主
憲
政
之
途
徑
」

。

這
是
劃
定
修
憲
界
線
不
能
逾
越
「
憲
章
」

的
先
例
。

註
四.. 

部
分
中
選
會
主
張
目
前
已
經
來
不
及
如
期
舉
辦
國
大
選
舉
的
說
法
，
根
本
於
法
無
據

。

其
實
，
本

來
就
沒
有

「
總
統
選
舉
和
國
代
選
舉
必
須
要
同
時
投
票
、
同
時
公
告

」
的
法
律
依
據
;
所
謂
總
統

和
國
代
選
舉
同
時
投
票
、
同
時
公
告
，
只
不
過
是
行
政
上
的
便
宜
措
施
而
已

。

依
「
公
職
人
員
選

罷
法
」
的
規
定
，
國
大
選
舉
公
告
，
只
要
在
國
代
任
期
屆
滿
四
十
日
前
發
布
即
可

。

同
時
，
依
據

「
總
統
副
總
統
選
罷
法

」
的
規
定
，
總
統
副
總
統
的
選
舉
投
票
日
也
只
要
定
在
明
年
四
月
二
十
日

前
、
選
舉
公
告
在
明
年
一
月
二
十
日
前
發
布
，
就
完
全
合
法
，
而
不
是
一
定
要
選
在
三
月
十
八

, 

日

註
五
.. 

如
果
延
任
的
部
分
被
宣
告
無
效
，
國
大
必
須
於
任
期
屆
滿
前
改
選
，
則
有
關
「
並
以
立
法
委
員
選

舉
，
各
政
黨
所
推
薦
及
獨
立
參
選
之
候
選
人
得
票
數
之
比
例
分
配
當
選
名
額
」
之
規
定
在
現
實
上

也
無
實
施
之
條
件
，
應
該
也
不
予
適
用

。

而
實
質
上
，
上
述
規
定
根
本
違
背
代
議
民
主
原
理
，
剝

奪
人
民
參
與
設
定
修
憲
議
題
與
直
接
決
定
修
憲
機
構
結
構
的
權
利
，
並
嚴
重
毀
壞
國
民
大
會
行
使

修
憲
職
權
的
正
當
性
。


